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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达国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的作用及启示 

作者：杨勇 黎振强 罗能生     来源：《经济纵横》2008年第2期     发布时间：2010年5月14日 

借鉴日本政府在造村运动、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的作用，对我国政府有效发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有一

定借鉴意义。  

一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的作用  

  (一)日本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  

  1.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主要承担者和组织者。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，日本农林水产业预算经费年平均增长

15.2％，政府提供给农业的一般服务的转移支付价值常年保持在70％以上，各种贴息和减免税赋等政策几乎涵盖农村

生产、生活的所有领域。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占中央财政预算的10％以上，加上地方预算，总投入超过农业GDP总额。 

  2.政府进行公共产品投资的实质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。农业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调整补贴占政府对农业全部补贴

费用的比率大约为80％左右，有些甚至可达90％(中央财政补贴50％左右，都道府县财政和市町村财政分别补贴25％

和15％)；在全国各地建设农产品流通市场和全国性“农协”服务组织，日本农协的经营活动免交所得税、收益税和

营业税，农协等组织在建设仓库、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方面，还可得到政府80％的补贴；政府担当国民健康保险的运营

主体，国家财政补助保险费的50％，被保险者个人及其被抚养的家属负担实际医疗费的30％。另外，中央政府还承担

基础养老金的1／3，国家财政和都道府县与市町村还分别承担所有“最低生活费”保障经费；建立健全农业科教和技

术推广体系、农业环境保护及保障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。  

  3.政府针对不同的公共产品项目采取灵活的投入方式。一是政府直接补贴项目。包括水利建设补贴、农地整治补

贴、农业生产资料购置补贴、基础设施补贴、农贷利息补贴和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等六种。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在2000年

已达GDP的1.4％，超过同期农业收入占GDP比例的0.3个百分点，目前更是达到每年约10亿日元的水平。其中水利建设

一项，中央补贴占投资总额的50％，县级财政补贴占25％，有的项目补贴甚至还达90％。二是直接补贴农民收入。当

前，政府直补已占农民农业收入的72％。三是贷款贴息。贴息的对象有农民用于农业机械化、电气化、水利化、化肥

化等设备设施的购买和维修改良费用，还有农协开展的贷款业务及各级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用于土地改良、造林、渔牧

业等基础建设费用。四是把地区性开发金融纳入政策性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，对地区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贴息

补偿。  

  (二)韩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  

  1.政府投资的项目主要是着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。1970年，韩国政府发动的新村运动是一场由政府主导调整经

济结构的全民运动，并将改善农民生活环境，提高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。政府首先投资20亿美元，通

过项目开发，激发农民改变农村旧貌的热情，让农民在新村运动中受惠，从中探索出一条扶贫、致富的道路。  

  2.政府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自主权。如，政府为每个村庄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由农民自己支

配；把近20种乡村公共事业的建设项目交给农民自主开发，如修建桥梁、公共浴池、河堤、村级公路等。  

  3.政府引导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。1971年，新村运动刚开始时，政府采取“政府出大头、地方出中头、农民出

小头”的建房政策，即中央政府出建房资金的55％、地方政府出30％、每家农户出15％的方式，向农户贷款，帮助建

房。农民贷款以秋后向国家卖粮，按比率逐年返还的方式进行。  

  4.政府加大旨在提高农民素质的公共教育投入。为提高农民素质，将农村教育普及到高中，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

二年开始，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和广播站，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，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讲演

会、演出会等各种交流活动，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及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。  

  5.政府帮助组建农协等民间组织。新村运动在1988年后逐步走上国民自我发展阶段。在这一阶段，政府的作用由

主导推进，转变为规划、协调与服务，农业协会在农村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。韩国农协中央会成立于1961年，主

要职责是推动农产品推销和农村金融，是韩国农业领域最大的民间组织，现有1366个会员社，拥有240万社员。2002

年，韩国农协系统全年销售农畜产品93亿美元，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10亿美元、生活资料14亿美元。  

  二、对我国的启示  

  目前，我国处于与韩国、日本等国家实施农村制度改革时期相似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，即人均收入1000美元左

右，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。另外，韩国实行新村运动、日本政府实行造村运动时，城乡收入比都在1：0.3左右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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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当前我国城乡差距的实际情况相似。可见，当时韩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  

  (一)通过各种补贴发展农村各项基础建设事业。政府通过贴息贷款、大力发展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金融事业以推

动农村各项基础事业发展，包括生产领域的水利建设、农地整治、农业生产资料购置、基础设施、农贷利息和农业结

构调整、农协等大型民间组织的生产活动，等等。  

  (二)政府构筑农村社会保障网。国家应逐步加大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。政府应作为农村健康计划的运营主

体，地方政府作为负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主体。  

  (三)引导和扶持农村发展各项社会事业。全面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平，培养勤勉、自

助、协作精神，而这些正是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目的。全面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，包括普及教育

到高中、建设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础设施、构建全面的农业技术传播体系等。  

  (四)逐步减少对农民的各种政府管制。在此基础上，对不同性质的公共产品政府才可自如地采用直接投资项目、

直接补贴项目及直接补贴农民收入等不同的供给模式，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权、生产权和建成后的管理权在公共

部门、农民、农村社区以及私人部门四者之间的动态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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